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鄰居製造惱⼈異味怎麼辦？－－簡介⺠法氣響侵⼊禁⽌規範

⽂:鍾秀瑋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2-12-20

本⽂

不動產的所有權⼈，原則上具有⾃由地使⽤、收益⾃⼰所有不動產的權利，但如果不動產的位置彼此相鄰，這
些權利⼈或利⽤⼈[1]在使⽤不動產時，難免會相互產⽣⼲擾。⺠法為了調和這種權利衝突的狀況，在⺠法第
774條⾄798條針對相鄰關係加以規範。

⼀、什麼是「氣響侵⼊禁⽌」？

在相鄰關係的規範中，如⽡斯、臭氣、熱氣、灰屑等這類偏向⾁眼無法輕易⽬視的氣味、氣體等類型，屬於⺠
法第793條氣響侵⼊禁⽌的規範對象[2]。也就是說，⺠法原則上禁⽌⼟地或建築物的所有權⼈和利⽤⼈將抽菸
產⽣的菸味、做菜⽽⽣的油煙或氣味、焚燒⾦紙的煙塵、裝潢的油漆溶劑味、冷氣運作排放的熱氣等，排放到
其他⼈的⼟地或建築物裡。

⼆、遇到氣響侵⼊怎麼辦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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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鄰居製造氣味、聲響影響到我，我可以要求停⽌嗎？
資料來源：鍾秀瑋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要求停⽌

如果有上述氣響侵⼊的情形，⽽對⽇常家居⽣活造成嚴重困擾、超過⼀般⼈⽇常⽣活所能容忍的範圍，相鄰不
動產的所有權⼈或利⽤⼈，可以依據⺠法第793條規定，要求⾏為⼈停⽌這類的侵害⾏為。

（⼆）請求損害賠償

如果這些氣體、煙塵的排放已經進⼀步造成具體的財產（像是排放煤烟導致種植的作物枯死[3]）、健康（像是
吸⼊⼆⼿煙對⼈體造成危害[4]）或精神上損害，也可以依據⺠法侵權⾏為的規定，要求⾏為⼈賠償損害[5]。

三、我只是承租⼈，也可以根據相鄰關係要求排除鄰居的不當⾏為嗎[6]？



現實常⾒的狀況是承租⼈搬⼊後，發現鄰居居然是每天在家抽菸的⼤菸槍，請房東轉達或委請管委會處理都無
法有效根絕的狀況，通常承租⼈會與出租⼈協調提早終⽌租約搬⾛，但如果不願意或無法終⽌租約，即便是承
租⼈⽽⾮所有權⼈，依據⺠法第800條之1規定，⼀樣可以要求⾏為⼈（也就是抽菸的鄰居）停⽌將氣響排⼊
租賃物，或要求⾏為⼈賠償造成的損害。同理，如果是本於地上權⼈、農育權⼈等⾝份⽽利⽤不動產者，⼀樣
也可以根據⺠法第800條之1規定主張⾃⼰權利。

四、例外容忍氣響侵⼊的情形

然⽽，氣響侵⼊禁⽌也不是無限上綱，如果是依照正常⽅式使⽤不動產，縱使造成相鄰不動產權利⼈或使⽤⼈
⽣活上的不⽅便，只要是在合理範圍內，相鄰不動產權利⼈或利⽤⼈仍負有容忍的義務，不會構成妨害[7]。舉
例如下：

（⼀）鄰居必須忍受符合法規規範所裝設的冷氣正常運作時所排出的熱氣 [8 ]。

（⼆）如兩戶相鄰牆⾯上設置的煙囪僅排放⽇常煮⾷產⽣的煙 [9 ]，鄰居有忍受的義務。

上述例⼦屬於⼀般⼈社會⽣活有容忍義務的範圍，不能以⺠法第793條規定要求鄰居停⽌⾏為。但如果鄰居的
侵害程度嚴重，或依據⼟地形狀屬於不相當的侵⼊，例如餐飲業油煙超過環境管制標準，或是在法規不允許的
位置放置冷氣、刻意將⼤量熱氣直灌⼊他⼈家中，則還是屬於被⺠法禁⽌的⾏為。

五、公寓⼤廈的氣響進⼊禁⽌問題

⽐起獨棟相鄰，都市中更多⼈是住在公寓⼤廈裡，在居住密集度更⾼的公寓⼤廈這類集合住宅中，各區分所有
權⼈對於⾃⼰所有的專有部分具有⾃由使⽤、收益並排除他⼈⼲涉的權利，但是同樣不能任意排放污染物或惡
臭物質造成其他⼈的困擾[10]。

常⾒案例如在陽台或管道連通的廁所抽菸、讓鄰居聞到⼆⼿菸，管理負責⼈或管委會應該出⾯制⽌⾏為⼈或按
照規約進⾏處理[11]。如果情況沒有改善，管理負責⼈或管委會可以再報請主管機關，讓主管機關限期要求⾏
為⼈改善，並處以新臺幣3,000元⾄15,000元的罰鍰，如果⾏為⼈不遵守主管機關限期改善的命令，則可以
對⾏為⼈連續開罰[12]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800條之1：「第七百七⼗四條⾄前條規定，於地上權⼈、農育權⼈、不動產役權⼈、典權⼈、承

租⼈、其他⼟地、建築物或其他⼯作物利⽤⼈準⽤之。」
[1]

   ⺠法第793條：「⼟地所有⼈於他⼈之⼟地、建築物或其他⼯作物有⽡斯、蒸氣、臭氣、煙氣、熱氣、灰
屑、喧囂、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⼊時，得禁⽌之。但其侵⼊輕微，或按⼟地形狀、地⽅習慣，認為相

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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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   最⾼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851號⺠事判決：「因認被上訴⼈種植之葡萄，係受上訴⼈所設⼯廠排出謀烟

之毒害，以致枯死，其間確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。⾃應負損害賠償之責。」
[3]

   臺灣⼠林地⽅法院108年度⼩字第2號⺠事判決：「被告吸菸所⽣之⼆⼿菸，對於⼈體具有相當之危害，
且參以被告⾃陳其有3名未滿7歲之⼦⼥，從不在其住處內抽菸等語（⾒本院卷第70⾴），顯⾒被告亦知
悉⼆⼿菸可對⼈體造成危害；⼜原告主張其於107年10⽉⾄108年4⽉間懷有⾝孕等語，業已提出孕婦健
康⼿冊為憑，顯⾒被告抽菸所⽣之⼆⼿菸侵⼊系爭5樓之1房屋，確已逾⼀般⼈所能容忍之範圍，且其情
節重⼤，原告主張其居住安寧受到侵害，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⾦，核屬有據。」

[4]

   ⺠法第184條：「
I 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之⽅法，加損害於他⼈
者亦同。
II 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⾏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⺠法第195條第1項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
⼈格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
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」

[5]

   同註1。[6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93年度上字第890號⺠事判決：「⽬前社會發展情形，都會地區⼈⼝密集，⾼樓⼤廈林⽴
，住戶緊鄰⽽居⽐⽐皆是，是彼此⽇常⽣活難免相互影響，故依通常情形，倘房屋所有⼈係依正常⽅式使
⽤，於合理範圍內，縱或造成相鄰房屋所有⼈⽣活上之不便，亦難認係妨害相鄰房屋所有⼈之所有權，故
相鄰房屋所有⼈尚不得本於其個別之所有權能請求予以排除。」

[7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5年度訴字第4069號⺠事判決：「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所有系爭冷氣機所產⽣之
熱氣確實侵⼊其房屋，況系爭冷氣縱⾃排⾵⼝排放熱氣，尚屬輕微且依據地⽅習慣認為相當，亦無妨害原
告⾏使其對於87號1樓房屋之所有權，故原告⺠法第793條、第767條中段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請求被
告將冷氣移置他處，即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」

[8]

   最⾼法院39年度台上字第971號⺠事判決：「⾄於烟囪，如係供家常爐灶之⽤，則所有⼈皆有設置之權
，隣地所有⼈不得遽以其烟氣侵⼊為詞，予以禁⽌。」

[9]

   公寓⼤廈管理條例第16條第1項：「住戶不得任意棄置垃圾、排放各種污染物、惡臭物質或發⽣喧囂、振
動及其他與此相類之⾏為。」

[10]

   公寓⼤廈管理條例第16條第1項、第5項：「
I 住戶不得任意棄置垃圾、排放各種污染物、惡臭物質或發⽣喧囂、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之⾏為。
V 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，管理負責⼈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⽌或按規約處理，經制⽌⽽不遵從者，得報請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理。」

[11]

   公寓⼤廈管理條例第47條第2款：「有下列⾏為之⼀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
上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，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⾏義務、職務；屆期不改善或不履⾏者，得連續處罰：…
…⼆、住戶違反第⼗六條第⼀項或第四項規定者。」

[1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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